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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

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 363) 
 

 
海外监管公告 

 

以下为上海实业控股有限公司之附属公司上海实业医药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刊发之公告。 

 

上海实业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六日 

 

于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会成员包括八位执行董事，分别为滕一龙先生、蔡育天先

生、吕明方先生、丁忠德先生、周杰先生、钱世政先生、姚方先生及周军先生；三位

独立非执行董事，分别为罗嘉瑞先生、吴家玮先生及梁伯韬先生。 

 
 

证券代码：600607        股票简称：上实医药                编号：临 2009-42 

 

上海实业医药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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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会议召集人：上海实业医药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现场会议时间：2009 年 11 月 5 日上午 8 点 30 分。 

网络投票时间：2009 年 11 月 5 日 9:30-11:30 和 13:00-15:00(当天交易时间)。 

现场会议地点：上海市东安路 8 号青松城 3 楼荟萃厅。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审议有关议案。 

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09 年 11 月 5 日上午 8:30 在上海市东安路 8 号青

松城 3 楼荟萃厅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1752 人，代表股数 201,981,73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4.9140%，其中，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 1679 人，代表

股份 40,907,93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1.1219%，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上海

实业医药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吕明方董事长

主持。出席本次会议的还有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

票方式进行了表决。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医药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上实医药的议案》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相关决议的有效期为：自上实医药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换股吸收合

并相关议案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参加表决的非关联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有效表决股权数为 41,540,850 股，其中：同意

34,784,800 股，占 83.7364%；反对 5,367,083 股，弃权 1,388,967 股。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上海医药签订并实施换股吸收合并协议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非关联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有效表决股权数为 41,540,850 股，其中：同意

34,157,814 股，占 82.2270%；反对 5,238,846 股，弃权 2,144,190 股。 

（三）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上海医药换股吸收合并

上实医药相关事宜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有效表决股权数为 201,981,735 股，其中：同意

194,600,299 股，占 96.3455%；反对 4,923,974 股，弃权 2,457,462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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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证、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经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由上

海市公证处进行现场公证。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

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上海实业医药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公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实业医药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11 月 5 日 


